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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60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董事长金锋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金锋先生于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40,461,

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剔除公司回购股数，下同）的1.92%。 此次增持后，金锋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105,641,235股，占公司总股本4.9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5.00%。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3月26日至2020年5月13日期间，金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5,179,

993股，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

成并计划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6）

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20日，金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0,

461,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1.92%。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平均成交价

（元）

成交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剔除回购

股数）

金锋 集中竞价 2020.5.18 3.08 19,491,400 0.91% 0.92%

金锋 集中竞价 2020.5.19 3.06 9,818,350 0.46% 0.46%

金锋 集中竞价 2020.5.20 3.12 11,151,492 0.52% 0.53%

合计 40,461,242 1.88% 1.92%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剔除回购股数）

持股数量（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剔除回购股数）

金锋 0 0% 0% 10,564.1235 4.91% 5.00%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金锋先生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金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金锋先生本次权益变动后成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本次权益

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金锋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

2020-030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

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20年5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具体内容为：公司拟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4,514,235股后的总股本372,147,97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5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130,251,789.50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2019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截至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

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24,514,235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372,147,97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7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19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30,251,789.50元=372,147,970股×0.35元/股。 因公司回购

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

现金红利应以0.3283695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0.3283695元/股=130,251,789.50元÷396,662,205股）。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283695元/

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6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7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6 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0*****537 周方洁

3 01*****921 朱林生

4 00*****851 李雪会

5 00*****652 欧阳强

（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6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

七、咨询机构

1、咨询联系人：李雪会、俞凌佳

2、咨询电话：0574-86821166

3、传真电话：0574-86995616

4、公司地址：宁波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937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22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岛新材” ）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可以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蔡征国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具

体详见2019年11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

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05月23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签订协议购买了“工银理财

保本型“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具体详见《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 2020年5月19日

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1,5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51.92万元。 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

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可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7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9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崔建友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672,035,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3610%。

（2）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659,066,1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7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人， 代表股份12,969,2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2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十八项提案，各提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分别是：

（一）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二）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三）公司内部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669,922 1,298,401 900

合计 670,736,105 1,298,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67 0.1932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603,748 1,298,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2419 1.7569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五）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六）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2,063,422 904,901 900

合计 671,129,605 904,9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652 0.1347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997,248 904,9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7743 1.2244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长远发展

的需要及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等因素， 公司董事会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005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派送现金股利190,050,000.00元，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七）关于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八）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90,722 977,601 900

合计 671,056,905 977,6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544 0.1455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924,548 997,6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6760 1.3228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九）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中介机构及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90,722 977,601 900

合计 671,056,905 977,6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544 0.1455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924,548 997,6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6760 1.3228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关于2020年度向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3、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5、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6、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7、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586,402 1,381,921 900

合计 670,652,585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942 0.2056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20,228 1,381,9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289 1.8699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一）关于为参股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635,002 1,333,321 900

合计 349,150,948 1,333,32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193 0.3804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568,828 1,333,32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1946 1.8041 0.0012

本公司与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同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 ）控股子公司，该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创投资” ）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321,550,23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二）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关于2020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铝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349,436,86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009 0.2988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公司为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李炜先生为神火集团法定代表人，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

项议案中， 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 合计所持321,550,

23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2、关于2020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材料、销售物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349,436,86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009 0.2988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公司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同时，本公司副总经理李爱启先生兼

任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

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321,550,23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3、关于2020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349,436,86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009 0.2988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公司与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

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321,550,237股表

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4、关于2020年度向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销售钢材、氧化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69,522 998,801 900

合计 349,485,468 998,8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148 0.2850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903,348 998,8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6473 1.3515 0.0012

本公司与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项议案中，神火集

团所持240,097,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321,550,237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三）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拟实施破产重整计划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1,047,401 900

合计 670,987,105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559 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1,047,4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4173 0.001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四）关于向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拆借资金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7,51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834,322 1,134,001 900

合计 349,350,268 1,134,001 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762 0.3236 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768,148 1,134,001 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4643 1.5344 0.0012

公司为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李炜先生为神火集团法定代表人，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

项议案中， 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 合计所持321,550,

23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

（十五）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选举李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6,275,942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9,479,085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崔建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6,232,987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9,436,130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6,268,082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9,471,225股。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66,493,112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9,696,255股。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刘德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6,387,402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387,402股。

表决结果：未通过。

（十六）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马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9,397,165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72,600,308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文献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9,397,162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72,600,305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谷秀娟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9,397,216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72,600,359股。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徐学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69,397,415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72,600,558股。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黄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3,251,120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76,454,263股。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选举孙公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665,697,588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8,900,731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曹兴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665,678,388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68,881,531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王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4,298,005股，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股份数：4,298,005股。

表决结果：未通过。

（十八）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659,066,183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11,920,922 977,601 70,700

合计 670,987,105 977,601 70,7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40 0.1455 0.01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72,854,748 977,601 70,7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5815 1.3228 0.095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

会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序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

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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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河南省永

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召开，由孙公平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

于2020年5月14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

事三名（均为亲自出席），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孙公平先生、曹兴华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王克强先生共同组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选举孙公平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附后）。

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监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孙公平先生、职工监事王克强先生简历

（一）孙公平先生，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曾任永城矿务

局劳资处副处长、上海绿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本公司下属煤业公

司党委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本公司下属神火铝电公司党委书记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公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孙公平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孙公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王克强先生，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公司下属新庄选煤厂党委书记、新庄煤矿党委书记、矿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公司

下属煤业公司党委书记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本公司监事、工会主席、公司下属新疆神

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克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王克强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王克强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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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出席

和视频出席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本次

董事会会议由崔建友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0年5月14日分别以专人、电

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

司董事李炜先生因赴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无法出席现场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崔建

友先生就会议提案行使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为亲自出席，其中独立董事文献军先生视频出席），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结果，李宏伟先生、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张伟先生与独立董事马萍

女士、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徐学锋先生、黄国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下同）。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李炜先生、文献军先生、马萍女士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炜先生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谷秀娟女士、黄国良先生、徐学锋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谷秀娟女

士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徐学锋先生、马萍女士、崔建友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徐学锋先生为主任

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黄国良先生、谷秀娟女士、李宏伟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黄国良先生为主

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李宏伟先生提

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李仲远先生为总经理，吴长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吴长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本次董事会召

开前，吴长伟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仲远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常兴民先生、洪木银先生、韩从杰先

生、王亚峰先生、常振先生为副总经理，刘德学先生为总会计师，常兴民先生兼任公司总工程师，以上高级管理

人员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持续做优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李元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

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李元勋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吴长伟 董事会秘书 0370-5982812

0370-

shenhuogufen@163.com

河南省永城

市东城区光

明路

5180086

李元勋 证券事务代表 0370-5982722

0370-

shenhuogufen@163.com

5180086

附件二：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李宏伟先生，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南神火铝电有限

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华铝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公司下属铝业公司总会计师、煤业公司

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长、副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宏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宏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宏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李炜先生，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高级企业文化师；曾任：河南神

火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政工部长、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纪委书记，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副

董事长等职；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

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李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崔建友先生，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

事、董事长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建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崔建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崔建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李仲远先生，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经济师；曾任：公司运销部副部长、部长，公司下

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煤炭营销部部长，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公司下属新疆神火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培训中心主任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本公司

总经理、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仲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仲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李仲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常兴民先生，55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

新利达有限公副总工程师、生产部部长，永城矿务局葛店煤矿总工程师、矿长，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部部长、

总工程师，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兴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常兴民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常兴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六）洪木银先生，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副矿长、

刘河煤矿筹建处副处长、葛店煤矿副矿长、和成煤矿筹建处副处长、薛湖煤矿筹建处副处长、处长，公司下属左

权晋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下属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商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安监局局长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洪木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洪木银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洪木银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七）韩从杰先生，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计

划部副部长、业务部副部长、部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副总经理，沁阳沁澳铝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公司下

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本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下属铝

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从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韩从杰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韩从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王亚峰先生，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经济师；曾任：公司下属铝电公司企管部副部长、

部长、销售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沁阳沁澳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培训中心主任、

总经理助理，公司下属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本

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下属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亚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王亚峰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王亚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常振先生，5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证券部副部长，公司组织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培训中心主

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本公司副总经理、资本运营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振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

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常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刘德学先生，4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财务

部长，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部长等职；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部长、

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德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德学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德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十一）吴长伟先生，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经济师；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监事会办

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部部长，航天科工智慧产业有限公司投资部部长，河南新田置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长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吴长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长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十二）李元勋先生，4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科

长、主任助理等职；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元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元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元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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